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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7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电股份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77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“质量回报双提升”行动方案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积极贯彻党中央、

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国资委、证监会、交易所的相关要求，为

持续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，结合公司发展战略、经营

情况及财务情况，制定了“质量回报双提升”行动方案。具体举措如

下： 

一、聚焦主责主业，实现高质量发展 

公司于 2002 年 9 月在深交所挂牌上市，是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家电投”）控制的上市公司，也是国家电投绿

色氢基能源专业化平台。主要业务涵盖新能源、氢能、综合智慧能源

及火电、供热、电站服务等领域。截至 2024年 6月末，资产总额 797.3

亿元，装机规模 1366.99万千瓦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 75%，打造了

东北、西北、华东、华中、华北 5个区域新能源基地，发展项目已遍

及 30个省市自治区。2024年上半年，实现营业收入 68.87亿元，利

润总额 16.42亿元，归母净利润 10.95亿元。 

公司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落实国家电



 

 2 

投“均衡增长战略”，聚焦“新能源+”和绿色氢基能源双赛道，全

面提升“投资、开发、建设、技术、创新、运营”六大核心能力，保

持高质量发展势头，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。

新能源方面，巩固扩大良好发展态势，加快推进山东、吉林等区域大

型新能源基地建设；采用“新能源+”模式，开发融合式项目，最大

程度促进新能源消纳；落实“千乡万村驭风行动”要求，因地制宜建

设分散式风电。绿色氢基能源方面，保持先发优势，高质量建成大安

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，接续开发绿色甲醇、绿色航煤等

示范项目，着力打造一流绿色氢基能源产业，锻造吉电特色品牌，满

足国内外市场需求。 

二、持续规范运作，加强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 

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深化国企改革精神的有关要求，坚持以规

范董事会建设为核心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提升信息披露质量，

注重与投资者的多层次沟通，助推公司高质量发展。公司入选中国上

市公司协会“2023 年公司治理最佳实践案例”；获评中国上市公司

协会 2023 上市公司董事会“优秀实践案例”，是吉林省内唯一一家

入选上市公司；入选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 ESG 优秀实践案例；

连续两年获得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“最佳实践”

荣誉；入选吉林省证券业协会“2023 年投资者关系管理优秀实践上

市公司”；信息披露连续两年获深交所评价“A级”。 

公司将继续坚持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，坚守合规底线，不断完善

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。制定标准化表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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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工作流程，进一步提升信息披露质量，确保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、及时。加强与资本市场互动，积极响应线上线下沟通、路演与

反路演等需求，通过举办业绩说明会、接待投资者调研、投资者热线、

“互动易”平台等多种形式和渠道与投资者积极沟通，传播公司价值，

市场认可。 

三、重视股东回报，共享经营发展成果 

公司作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，始终坚持以投资者为本，诚实守信、

依法合规，以稳健经营、优良业绩回报股东信任与支持。公司在《公

司章程》中明确制定了利润分配政策，并制定了《未来三年（2023

年—2025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，在保证能够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

前提下，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，每年以现金

方式分配的利润原则上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30%。2023年

分配现金股利 3.07 亿元，占公司 2023 年度归母净利润的 33.81%。

2024 年半年度分配现金股利 3.26 亿元，占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归母

净利润的 29.77%。公司将积极贯彻回报股东政策，力争为股东提供

更加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，与股东共享发展红利。 

未来，公司将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深入践行能源

安全新战略，牢牢把握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发展机遇，重点在“新能

源+”、绿色氢基能源等领域持续发力，保持高质量发展势头，推进

能源绿色低碳转型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，支撑美丽中国建设。 

本次“质量回报双提升”行动方案是公司基于目前经营情况和外

部环境做出的方案，其实施可能受行业发展、经营环境、市场政策等



 

 4 

因素的影响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。所涉及的未来计划、发展战略等

前瞻性描述，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承诺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二四年十月十一日 

 


